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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書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6120

聯絡人：王冠惟

電　話：04-37061135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303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030362A00_ATTCH1.pdf、0030362A00_ATTCH2.pdf、

0030362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家教育研究院（下稱國教院）訂於111年4月21日、

22日（星期四、五）辦理「111年素養導向評量工作坊

（東區）-國高中組」，請各高級中等學校（包括技術型

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教師）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院111年3月7日教研測字第111120008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國教院為推廣素養導向評量概念與提升教師評量試題命題

與審修專業能力，特辦理旨揭工作坊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及場次：

１、111年4月21日（星期四）：

(１)中文閱讀素養—國高中場。

(２)社會領域素養—國中場。

２、111年4月22日(星期五)：

(１)科學領域素養─國中場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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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科學領域素養─高中場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花蓮縣社會福利館（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12

號）。

(三)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請於即日起至3月25日(星期五)期間上網報名，課程表

及報名方式如附件。

２、經審核通過之錄取者將以電子郵件發送錄取通知及注

意事項。

３、學員差假：有關參加工作坊之假別、課務或代課等情

事，請各機關依規定權責核處。

三、針對旨案工作坊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教院各學科承辦

人：

(一)中文閱讀素養：莊先生，電話：02-7740-7347，電子郵

件：sjadewind@mail.naer.edu.tw。

(二)科學領域素養（國中）：陳小姐，電話：02-7740-

7352，電子郵件：tcchen@mail.naer.edu.tw。

(三)科學領域素養（高中）：張先生，電話：02-7740-

7349，電子郵件：unisc@mail.naer.edu.tw。

(四)社會領域素養：孫先生，電話：02-7740-7338，電子郵

件：jamessun@mail.naer.edu.tw。

四、檢附國教院函文、課程表及工作坊報名方式文件各1份供

參。

正本：宜蘭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花蓮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臺東縣各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國家教育研究院、本署高中組(均含附件)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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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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